臺北市文獻委員會
98年「尋根溯源～創意族譜設計比賽」活動實施計畫
1、 宗旨：
(一) 提高國民中小學學生對於族譜家譜的認識與瞭解。
(二) 發揮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典藏族譜功能。
(三) 配合國民中小學社會學習領域課程教材。
2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。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文獻委員會。
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
臺北市、臺北縣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
基隆市教育處國民教育輔導團
宜蘭縣教育局民教育輔導團
桃園縣教育處國民教育輔導團
臺北市文化基金會
3、 辦理方式：
(一)學校種籽教師創意族譜製作說明會
1. 上課時間：第1梯次：5月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00分至4時00分。
2. 地    點：臺北市文獻會6樓會議室
(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2段33號，捷運中山站下車步行約5分鐘)。
3. 參加對象：大臺北地區各公私立高中、國民中、小學推薦之教師或相關承辦　人員。
4. 凡參加者，由本會發給研習時數2小時登記證明（報名表可自本會網站下載）
5. 說明會內容：創意族譜設計及製作說明、績優指導老師經驗分享。
6. 備註：以30位參加為原則，視報名人數增減班，如外縣市教師參與踴躍，可配合至各縣市辦理說明會。
 (二)「創意族譜」製作比賽
1. 參與對象：大臺北地區、北部縣市各公私立國民中、小學學生。
2. 報名方式及收件日期：
收件日期自9月1日起至9月30日截止收件。
【創意族譜報名表】請以電子檔E-mail到bt_106@mail.taipei.gov.tw 

作品由各校教務處統一收件後，於截止日前逕送臺北市文獻委員會。
本會地址：臺北市承德路2段33號7樓
聯絡人：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纂組張德明規劃師
      聯絡電話：2556-4966 # 25
      傳真號碼：2550-1064
3. 組別獎項及評選標準：中學組（含國中及高中）
　平面創作組3組：
　分國小中低年級組（1~4年級）、國小高年級組（5~6年級）、中學組
　立體創作組2組：
　分國小組（1~6年級）、中學組
　網頁創作組（HTML）2組：
　分國小組（1~6年級）、中學組
　簡報創作組（PowerPoint）2組：
　分國小組（1~6年級）、中學組

　各組擇選特優2件、優選3件、佳作5件、入選作品10件。
　評選標準：族譜內涵豐富性及充實程度40%，創意表現30%，美術設計30%
  以上各組獎項，如作品數量眾多，將擇優增件，未達評選標準門檻，則依實際

　評分結果，頒發獎項。
4. 作品格式：
	平面作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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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以【全開】紙張【直式】設計為佳，請預
留框面上下各2公分，以利本會為得獎作
品展示裱框。作品正面右下角請預留空間
貼上【創作理念標籤】（附件一），建議使

用電腦列印，以方便評審閱讀。


  立體作品：規格不拘，但以適合展示者為宜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請於作品合宜處貼上【創作理念標籤】（附件一）
　　　網頁創作：首頁設定為index.htm (小寫)，並將【創作理念標籤】（附件一）置於首頁，網頁檔案名稱請使用英文，瀏覽頁面上限為12頁。
使用符合HTML語法的軟體製作網頁，或利用JAVASCRIPT、FLASH、JAVA...製作，系統不提供Frontpage Server Extention功能。可使用PHP程式，不提供CGI、ASP及資料庫功能
網頁字體請以細明體和標楷體為主。

不得引用有版權糾紛之圖片、文章。參賽作品若遭檢舉為抄襲或同一作品已於其它競賽得獎者，將取消參賽資格。
　　　簡報創作：參賽作品必須使用Microsoft powerpoint2000以上版本格式。
簡報內容以12頁為原則，請勿超過此頁數。
請將【創作理念標籤】（附件一）置於簡報第一張。
需在簡報內加入音效，以mp3的配樂貫穿全場。
為避免簡報檔太大，而導致電腦讀取速度過慢，請勿在簡報內穿插影片檔。

簡報字體請以細明體和標楷體為主。

不得引用有版權糾紛之圖片、文章。參賽作品若遭檢舉為抄襲或同一作品已於其它競賽得獎者，將取消參賽資格。
5. 內容說明：
　從學生本身血緣追溯家族源流，透過訪談、資料及照片蒐集，探訪家族成員之
　生平大事，以年表或其它方式呈現。
　對象不分性別，以個人年表的方式，適當表現家族彼此的關係，透過老師指導，
　由親子共同完成。
　內容除文字介紹外，可佐以照片、圖片、圖表等說明。
6. 頒獎典禮：得獎同學預定於11月15日（星期日）在臺北西門紅樓公開頒獎。
7. 作品展覽：優勝作品於11月15日至12月9日在臺北西門紅樓公開展示，並歡迎學校在展覽完畢後申請借展。
8. 獎    勵：
　　　優勝作品之學生除予頒獎獎勵、作品展示外並彙編優勝作品專輯光碟，贈送參加競賽之得獎學生、指導老師，並分送參賽縣市各公立圖書館典藏，供各界參考查閱。
　　　優選以上作品指導老師及推廣熱心行政人員，由本會函請學校敘獎。
　　　熱心參與績優學校，由本會頒獎鼓勵。
    9.其他注意事項：
　　　為擴大教育推廣之功效，凡參加之作品，由本會製作電子書，作者須同意本會無償使用，以符著作權法的規定。
　　　參加作品於展示完後通知各校領回。 

　　四、計畫經費：由文獻會98年度史蹟教育及推廣／史蹟推廣教育經費項下勻支。
五、本計畫奉 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【編號】部分，請於學生作品完成後，由教務處或指導老師依序（平面→立體→電腦）編列

創作理念標籤：請填寫虛線內【編號/學校/班級/姓名/指導老師/創作理念】剪下，依規定方式黏貼於作品（建議使用電腦列印，字體大小14）
	001
	老松國小
	一年一班
	李大為
	王大為老師


	

	創作理念：（文約100~150字）



連絡：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】規劃師張德明收。
地址：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2段33號7樓
TEL：25564966轉25；FAX：25501064；E-mail：bt_106@mail.taipei.gov.tw
